
【護理團體聯合聲明】 

針對三班護病比相關法案之立場說明 
 

三班護病比入法，核心目的在於保障病人安全、維護護理照護品質、降低護理人員過重工作

負荷，並建立台灣醫療體系永續穩定之人力底線。任何法案設計，均不應架空制度本質，更

不能讓醫院在人力不足時，以「例外條款」合理化長期低人力配置。 

針對目前提出之兩版本修法方向，本會聲明如下： 

一、肯定建立護理專業參與機制，但反對模糊化、彈性化三班護病比標準 

本會認為，陳昭姿立委版本中，明定「護產相關專業團體代表不得少於全體委員二分之

一」，有助提升護理專業參與及政策代表性，方向值得肯定。 

然而，條文中「公共衛生之維護」及「保障護產人員勞動權益」等文字，屬不確定法律概

念，缺乏明確客觀標準，未來恐因解釋空間過大，造成護病比標準反覆調整、難以形成一致

規範，因此建議刪除或具體化。 

此外，本會認為三班護病比標準，屬病人安全與醫療品質之核心底線，不宜設計為「每年定

期檢討調整」。 

護病比制度需要的是穩定、可預測、可執行之法制環境，而非每年重新討論。 

若每年均重新檢討、調整或增減標準，將導致： 

（一）制度長期處於不確定狀態； 

（二）各方反覆協商、耗費大量行政與社會成本； 

（三）不同立場團體難以形成共識； 

（四）醫院與護理人力規劃失去穩定依據； 

（五）甚至讓護病比淪為政治與利益角力工具。 

因此，本會主張： 

三班護病比標準應以病人安全及臨床實證為基礎，一旦入法後，除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或重大

制度變革外，不宜頻繁調整，更不應每年重啟討論。 

二、堅決反對以「人力招募困難」作為不符合護病比之免責條件 

本會對蘇清泉立委版本表達高度憂慮與反對。 

該版本明定： 

「醫院因護理人力招募困難需縮減病床提供服務時，得依人床比配置基準認定之。」 

此條文將造成極大制度漏洞與不公平現象： 

（一）努力改善護理環境、積極招募人力之醫院，必須承擔較高人力成本； 

（二）長期未改善勞動條件、無法留任護理人力之醫院，反而可不受三班護病比約束； 

（三）形成「做得好的被約束、做不好的被放寬」之逆向淘汰； 

（四）最終受害者將是病人安全與第一線護理人員。 



若「招募困難」即可成為免責理由，則三班護病比將失去入法意義，也形同讓制度淪為「有

條件、不必真正落實」之空殼法案。 

三、反對以模糊概念取代明確法定標準 

蘇清泉版本中，將護病比基準訂定建立於： 

「護理人力」、「護理照護品質」、「護理權益」等抽象概念之上。 

本會認為，此類文字缺乏客觀量化標準，未來將產生高度行政裁量空間，容易因不同利益立

場而弱化護病比要求，增加政策不確定性。 

三班護病比應回歸明確、可監測、可執行、可裁罰之法制設計，而非建立大量例外與彈性條

款。 

四、三班護病比入法，不能變成「可以不做」的法律 

護理界支持合理緩衝期，也理解制度推動需要配套； 

但絕不接受： 

• 用「招募困難」取代制度責任 

• 用「彈性認定」架空病人安全 

• 用「例外條款」削弱護理權益 

• 用模糊文字延後改革落實 

• 用每年重啟檢討讓制度失去穩定性 

真正的改革，應該是要求政府、健保制度與醫院共同改善： 

• 護理薪資與留任制度 

• 工作負荷與職場環境 

• 護理支持系統 

• 病床總量與人力配置管理 

而不是讓護理人員繼續在人力不足下燃燒自己。 

五、護理界主張 

本會再次重申： 

1. 三班護病比應以 113年 3月 1日公告標準入法(含精神科)。 

2. 應有明確實施時程與法定責任。 

3. 不得以人力招募困難作為免責條件。 

4. 不得以模糊法律概念架空制度。 

5. 應確保護理專業團體實質參與決策。 

6. 三班護病比標準不宜每年重啟檢討調整。 

7. 入法核心應以病人安全與護理勞動安全為優先。 

護理不是成本。 

護理是醫療安全最後一道防線。 

任何削弱三班護病比實質效力的法案，護理界都無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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